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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3958）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中文公司名稱為
「東方証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東方證券」（中文）及「DFZQ」（英文）開展業務）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規則作出。

茲載列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事考核
與薪酬管理制度》，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金文忠

中國 •上海 

2023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宋雪楓先生、金文忠先生及魯偉銘先生；
非執行董事俞雪純先生、周東輝先生、李芸女士、任志祥先生及朱靜女士；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靳慶魯先生、吳弘先生、馮興東先生、羅新宇先生及陳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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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健全公司的考核与薪酬管理体系，完善公司董事、监事考核与薪

酬管理机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体董事、监事。 

第三条 董事、监事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除按照本制度进行履职考核外，

还需根据其实际履职情况依照公司有关制度进行履职考核和薪酬管理。 

 

第二章  管理架构 

第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负责审议董事、监事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 

第五条 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数额和发放方式分别由董事会、监事会提出

方案，报公司股东大会决定。 

第六条 公司董事的考核由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组织实施；公司监事的

考核由监事会组织实施。 

第七条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分别向股东大会就董事、监事的考核及薪酬情

况作出专项说明。 

第三章 履职考核 

第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实施年度考核，每年考核一次。 

第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应当恪尽职守，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

责。对公司董事、监事的考核内容包括履职的忠实情况、勤勉程度、履职能力、

守法合规、廉洁从业等方面。 

第十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应当分别制作年度工作报告或履职

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监事考核评价分为“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

三个结果。 

第十二条 董事、监事履职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当年评价应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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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职”： 

（一）董事、监事 1 年内亲自出席会议次数少于当年董事会、监事会会议

次数三分之二；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监事出席的； 

（二）发生《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三）在履职过程中获取不正当利益，或利用董事、监事地位谋取私利等

严重违反廉洁从业要求的行为；  

（四）因履职行为违法违规等情形，受到监管机构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

事责任； 

（五）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四十条及一百四十二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被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更换或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六）被证券交易所采取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纪律处分

或建议更换董事、监事的监管措施； 

（七）公司或监管机构认定的其他严重失职行为； 

（八）违反《公司章程》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对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的董事、监事，由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确定是否再继续担任董事、监事职务。 

 

第四章 薪酬管理 

第十四条 公司董事、监事的薪酬水平根据公司实际，并结合市场情况等因

素综合确定。 

第十五条 公司根据董事、监事的身份和工作性质，以及所承担的责任、风

险等，确定相关薪酬构成及标准如下: 

（一）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津贴按照股东大会确定的方案发放，该津贴不

包括参加公司董事会等活动的差旅费、住宿费，也不包括正常履行职责需要的合

理开支； 

（二）公司可在遵守相关法规并报经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的前提下向外部非

独立董事、外部非独立监事发放津贴，股东单位对其外派的董事、监事领取薪酬

有相关要求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监事不领取津贴，按照公司薪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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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制度领取薪酬。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定董事、监事的薪酬应延期发放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监事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公司

按其实际任职时间和履职情况发放薪酬。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履职过程中发生下列任一情形，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有权以决议形式决定减少、暂停或不予发放津贴或薪酬： 

（一）发生本制度第十二条规定的董事或监事应被认定为“不称职”的情

形之一； 

（二）未勤勉尽责致使公司遭受重大的经济或声誉损失，或导致公司发生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风险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认定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其他情形。 

做出上述有关决议，以及对董事、监事个人进行评价或者讨论其报酬时，

该董事、监事应当回避。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规定执行。本制度实施期间，相关监管规则变化的，按其执行。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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